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

2024 年第三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及

《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，对《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建“伊吾

广汇 1500 万吨/年煤炭分质分级利用示范项目”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审

核，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，审议通过并发表审核

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本次拟投资建设的项目生产规模和产品方案符合国家政策指导，工

艺先进、技术成熟可靠、具备建厂条件，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、良好的

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项目的投建切实可加速促进资源优势转化，不断

增加行业竞争能力，为公司持续增量提供新动力，完全符合公司战略发

展规划的实际需求，具有实施的可行性、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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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卫军  高  丽 

二○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


